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過去一個月展開代
號「雋語」反洗黑錢行動，共拘捕633人，逾九成被捕人
是傀儡戶口持有人。有關人等涉及1,043宗本地或外地騙
案，包括通過逾2,531個銀行、證券戶口、儲值支付工具
轉賬等戶口，清洗黑錢逾78億元。警方相信，有關犯罪集
團在網上或社交平台以「搵快錢」和「筍工」等作招徠，
利誘「搵快錢」者或外傭出售新賬戶或出租戶口。

涉1043宗騙案 78億元黑錢
警方財富情報及調查科由今年1月9日至2月15日舉行

「反洗黑錢月」，共搜查全港593處住宅和商業大廈，並
以涉嫌「串謀詐騙」、「洗黑錢」及「煽惑他人犯洗黑錢
罪」等，拘捕416男217女（18歲至78歲），其中573人
為本地居民，其餘為非本地居民。他們涉嫌洗黑錢達78億
496萬元，來自網上購物、求職、投資、電話和網上情
緣，以及個別涉及毒品和賭博罪行。
行動中，警員檢獲大量銀行文件、提款卡、手機、電腦

和貴重物品，警方根據銀行賬戶凍結1.16億元犯罪得益。
被捕者中有600多人為傀儡戶口持有人，更揭發有非華

裔犯罪集團向外傭收賣銀行或儲值支付工具戶口。該集團
於2021年開始運作，以1,000至2,500元誘使外傭賣出戶
口，2021年5月至2022年10月期間利用該些戶口清洗約
3,500萬元黑錢。
警方又於本月2日聯同澳洲聯合行動，發現一個澳洲洗

黑錢集團在港開設10間空殼公司，利用13個公司銀行戶
口，涉嫌由2020年6月至2022年11月期間清洗販毒或賭
博案的55億元犯罪得益。行動中，香港警方拘捕兩名29
歲及38歲男子，另通緝兩人。
財富情報及調查科總督察謝子峰昨日指出，由於近兩年

經濟轉差，多了巿民因金錢利誘，將持有戶口、證券戶口或
儲值工具售予犯罪集團，其中有一名78歲老婦因為誤信騙
案集團借出戶口款項，過程中轉賬而來的不知名款項，主
要透過騙案當中所得款項。警方會與律政司研究就洗黑錢
罪行加快檢控程序，及就部分案件向法庭申請加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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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被告狂言必定攬炒政府
「初選」案控方續播「論壇」片段 有人敵視中央聲稱會用暴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警方於2021年在藍田
康華苑搗破黑暴「軍火工場」，檢1.1公斤「黑火
藥」原料、氣槍及580發釘槍包彈等，以及槍彈製造
草圖，並拘捕一名地盤工，揭發他在網上煽動他人改
裝氣槍。地盤工昨日在區域法院承認管有炸藥、及煽
惑他人無牌管有槍械或彈藥罪。案情揭露，被告於
2019年在Telegram群組煽惑他人將氣槍改造成真
槍。法官游德康指，該群組成員稱要發給「手足」，
被告回應指「send緊」。案件押後2月23日判刑，被

告還押候判。

屋苑當軍火庫 藏彈藥及原料
現年33歲被告張翰維，被控管有炸藥、無牌管有

彈藥及煽惑他人無牌管有槍械或彈藥共3罪。他昨日
承認兩罪，無牌管有彈藥罪則獲准存檔法庭、不予
起訴。
被告承認的控罪指，他於2021年6月29日，在藍田

康華苑怡康閣某單位管有爆炸品，即硝酸鉀及硫磺，

及於2019年10月3日至11月22日非法煽惑他人無牌
管有槍械或彈藥。
法官游德康指出，涉案Telegram群組「土木工程學
院」有一名為「一等良民」的群組成員，曾指要發給
「手足」，而被告則回應「send緊」。憑司法認知，
「手足」似乎是指與警方對抗的暴徒。
案情指，2021年6月29日，警方在被告藍田康華

苑（B座）怡康閣6樓住所外埋伏，在他出門時截停
並搜查其住所，在他睡房內搜出兩支氣槍、一把刀、
6枚子彈、兩個防毒面具、580枚空包彈、859克硝酸
鉀及590克硫磺，另搜出一本繪有槍及子彈草圖的記
事簿。空包彈可供槍彈推動打釘工具，並能產生推進
氣體。
被告在警誡下承認涉案物品屬他所有，又自稱是在

YouTube上學習製造黑火藥，因為「貪玩」而購入硫
磺等物以製作黑火藥，無意傷人，而涉案空包彈是購
自五金店。他亦曾於網上學習安裝槍械，並打算將黑
火藥放入空包彈內，以製作逼真娛樂效果，又稱由於
自己懶惰而沒有購買所需的碳。
控方炸彈處理主任證實，是案檢獲的硝酸鉀、硫磺

及碳是黑火藥製造材料，案中硝酸鉀和硫磺可製成1.1
公斤黑火藥，但沒有碳，尚未能製成。
案情續指，被告在2019年10月3日至11月22日期

間，在Telegram群組內分享如何在鐵通安裝和發射釘
槍射空包彈，並煽惑他人買物料，將氣槍改造成真槍
及分享3條相關YouTube片段，並稱「台灣原住民都
係用釘槍彈整武器」。被告在警誡下承認是該Tele-
gram群組的管理員。

管有炸藥煽製槍彈 地盤工認罪候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2019年10月6日，由攬
炒派發起的非法遊行釀成騷亂。21歲樹仁大學新傳系
學生鄭永揚當時在深水埗投擲燃燒彈，在受審訊被裁
定一項「罔顧生命是否會受到危害而縱火」罪成，判
囚4年9個月。他不服定罪，於早前向上訴庭申請上訴
許可。法官彭偉昌昨日頒下判詞，指申請方提出的理
據「牽強莫名」，原審在堅實的基礎下裁定投擲汽油
彈者為鄭永揚，並非枝節問題所能動搖，故駁回其上
訴許可申請。
彭官在判詞中指出，本案唯一爭議是人物辨認。他
引述原審裁決理由，指出鄭永揚就是拋擲汽油彈者

X。雖然個別環境證據未必足夠證明X和申請人是同一
人，但疊加起來則屬「強而有力和無可抗拒的證
據」。由於申請人選擇不作供，亦無從反駁有關證據
所產生的推論。

多項有力證據疊加 無從反駁
判詞質疑，申請方現時提出的理據，若非早被原審

納入考慮，是「牽強莫名」。由於本案有多項證據，
不可能是巧合，再加上後巷沒有其他出路、擲彈和鄭
被捕間相差極細，法庭有堅實的基礎裁定X是鄭。此
結論並非後巷多人、情況混亂，和X沒有如鄭被捕時

戴有護目鏡等枝節問題所能動搖，故駁回其上訴許可
申請。
彭官同時向鄭發出「減時命令風險警告」，即上訴

人有權就法庭決定提出上訴，但假若上訴再被駁回，
法庭有權頒令，上訴人在聽候上訴期間的關押不計算
入刑期，變相等於被「加監」。
上訴申請人鄭永揚，被控於2019年10月6日無合理

辯解而用火摧毀，或破壞深水埗大埔道56號後巷，意
圖摧毀或破壞該財產，或罔顧該財產是否會被摧毀或
破壞，及罔顧他人生命是否會因而受到危害。他在區
域法院受審後，被裁定罪名成立，判囚4年9個月。

警反洗黑錢拘633人
查獲兩千多個傀儡戶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已停運的網媒《立場新
聞》前總編輯鍾沛權、前署任
總編輯林紹桐及其所屬公司被
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
案，昨日在區域法院繼續審
訊。控方繼續圍繞《立場》專
訪「初選」候選人鄒家成的文
章盤問鍾沛權。主控的律政司
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伍
淑娟指，鄒家成在文中宣揚
「反共」，將中國當成敵人，
煽動讀者對中央的仇恨。
伍淑娟庭上指，文中僅描述

鄒家成受2016年所謂的「魚
蛋革命」及2019年修例風波
影響，形成「反共理念」，指
他在文章的政治意識非常清
晰。她質疑鄒家成為何對中國
有這麼大仇恨，並質疑《立
場》為何不在文中交代鄒家成
反共的原因，而鄒家成在文中
提及要繼續宣揚「本土」，特
別是說服更多不支持他們的
人，質疑《立場》的有關文章
為鄒提供平台，讓鄒推廣其政
治理念。
伍淑娟質問鍾沛權，鄒家成

所指「釋放義士」的「義士」
意指什麼，鍾稱是參與街頭運
動的人，伍質疑道：「義士係
一定有犧牲，如果唔係點解
叫義士？」鍾認為「義士」較
安全的解釋是被捕的人，又
稱：「你想演繹為犧牲
者，犧牲個字係相對
含糊。」伍聞言加
重語氣指，「唔含
糊，嗰篇文章有
講，因為有咁
嘅民情所以咁
寫囉！」

擲彈縱火囚4年9個月 仁大生上訴被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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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前日審訊時，認罪的控方證人
區諾軒供稱，他負責舉辦「選舉論

壇」，流程由他制訂，與控方前日播放
的九龍西「選區選舉論壇」片段和昨日
播放的九龍東和港島區「選舉論壇」片
段一致。
在昨日播片前，法官李運騰表示，留意

到參與九東論壇者中只有是案被告施德來
不認罪受審，問主控的副刑事檢控專員周
天行是否打算使用「共同串謀者原則」，
依賴論壇中其他出席者發言，以指控受審
被告，或者控方至少可以在舉證完畢前回
覆。周天行回應表示，控方是依賴出席者
的發言，而是否引用「共謀者原則」，
會在控方完結案情前清楚交代。
控方展示了論壇截圖，要求區諾軒逐一
辨認出席者身份。區確認出席者有李嘉
達、胡志偉、譚文豪、黃之鋒、譚得志、
施德來，而論壇的主持則為梁家權。
論壇上，不認罪的施德來曾發表反共
言論，聲言入到議會後，「大家都要否
決財政預算案」、「攬炒呢個政府」、
「我們就是入到議會，『35+』齊上齊
落……要一個全面攬炒的決心呀」等
等，又質問同案被告胡志偉會否有「全
面攬炒嘅決心」。胡志偉稱「攬炒」就
是運用基本法所賦予的否決權，聲稱會
否決財政預算案，「所有政府法案，佢
剝奪市民的人身自由、個人意志，我哋
都一定會反對」云云。

譚得志稱會「還拖」
已認罪的被告譚得志更在論壇上口出
狂言稱，議會需要「更加辣，更加衝
撞，更加抗爭」者，「邊個好打、邊個
夠辣嘅就入立法會」，又聲言會「兩次
否決財政預算案、癱瘓個政府……爭取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云云。
在被論壇主持問到議會內的「抗爭」手

段時，譚得志聲言會「還拖」，又稱：
「我計過數係普通襲擊，初犯係會罰錢
啦，第二次再犯就可能罰多少少錢，第
三次可能就要坐監或者社會服務令。」
已認罪的被告譚文豪則在論壇上聲
稱：「只要返到去我哋有『35+』，任何
的政府法案、任何撥款且最緊要的這個
財政預算案，我們都會投反對票，即使
解散立法會後重選也會再次反對，迫使
特首下台。」
已認罪的黃之鋒在論壇上聲稱自己一
直「推動」美國落實所謂《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稱「面對國安法壓境，一
息尚存，抗爭到底」，又聲言在當選後
會「立足香港，邁向國際，連結世界，
反擊北京」云云。
已認罪的被告李嘉達則在論壇上聲言，
已進入「全民抗爭時代」，要「壯大黃色
經濟圈，爭取更加多嘅資源投入抗爭」，
並「將抗爭帶入立法會」，又稱「議會抗
爭」只是其中一條戰線，「攬炒唔係一個
手段，唔係一個目標，係一個態度。」

以「墨落無悔」綁定癱政府目的
控方隨後播放了港島區「選舉論壇」
的片段。不認罪的被告彭卓棋在論壇中
聲言要癱瘓政府及否決財政預算案，梁晃
維則稱因為協調會議內容只得戴耀廷及與
會者得悉，無法保證所有人都不會背叛口
頭承諾，故起草所謂「墨落無悔」聲明，
要求各參與「初選」者作出公開承諾。
已認罪的被告梁晃維更聲言：「我哋
視中國係我哋嘅敵人。」
本案16名不認罪被告，分別為吳政
亨、鄭達鴻、楊雪盈、彭卓棋、何啟明、
劉偉聰、黃碧雲、施德來、何桂藍、陳志
全、鄒家成、林卓廷、梁國雄、柯耀林、
李予信及余慧明。其中6人，包括吳政
亨、何桂藍、鄒家成等正還押。

「47人初選」案昨日進入第十日審訊，

控方繼續播放攬炒舉行的所謂「選舉論

壇」片段，顯示部分被告在論壇上狂言

一旦進入議會，就會否決財政預算案及「攬炒這個政府」。法官李運騰問

控方會否依賴論壇中其他人指控被告的說話，即引用「共同串謀者原則」舉

證，控方回應是依賴出席者的發言指證，會在案情完結前交代詳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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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施德來施德來
「「攬炒呢個政府攬炒呢個政府」」

22.. 彭卓棋彭卓棋
要癱換政府要癱換政府，，否決財案否決財案

33.. 梁晃維梁晃維
「「中國係我嘅敵人中國係我嘅敵人」」

44.. 李嘉達李嘉達
攬炒係攬炒係「「態度態度」」

55.. 譚得志譚得志
「「癱換整個政府癱換整個政府」，」，會會「「還拖還拖」」

66.. 胡志偉胡志偉
聲稱會否決財案聲稱會否決財案

77.. 黃之鋒黃之鋒
聲稱聲稱「「抗爭抗爭」」到到

底底，，「「反擊北京反擊北京」」

88.. 譚文豪譚文豪
聲稱重選立會後聲稱重選立會後

也會反對財案也會反對財案，，
「「迫特首下台迫特首下台」」

「手足」
可被認為是與警方對

抗的暴徒。「47 人初選
案」當中其中一名被告何啟
明就曾在「初選論壇」上標
榜自己和「手足」對抗警方
時「一齊食催淚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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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警方召開記者講
述偵破爆炸品案件詳情及展
示檢獲證物。 資料圖片

◆警方總結
過去一個月
打擊洗黑錢
行動成果。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友光 攝


